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刂t-】

l

〉i|

i∷
l
咏例:某开发公司违法占用海域围垦行政处罚案

∶0△T巾】

aQDO隼 8月 z日 、笏 日中国海监东海总队的海监执法人员对

灞奁佰况避行执法检查,发现普陀区某围垦工程未取得海域使用杈

逦事,随即进行立案调查。

盥对工程业主、施工方及监理方代表分别进行调查询问和提

取证搬材料,证实该围垦工程位于舟山市普陀区沿海海域,属于

舟ul【打某开发公司。工程采用筑堤围垦、抛石回填施工工艺j共

分两个标段,由两家施工单位参与建设。⒛Os年 11月 30日 两标

段FHl时开工,计划围垦造地 1400余亩。至案发时,工程仍在建

设屮,现场已形成南北两块陆地。经测定 ,违法占用海域的面积

为 !96.7亩。

工程于 2OOs年初经舟山市围垦局立项批准,办理了囿垦许可

证,但一直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。

鉴于该开发公司于⒛Os年 11月 30日 至 zO06年 9月 1日 期间

布表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情况下,擅 自占用海域,实施填海的违

法摹实,9月 1日 东海总队依法向当事人发出 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

逦知书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∴



【查处结果】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三条的规定,

依据该法第四十二条和 《浙江省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暂行办法》

第四条第一款第 (^)项的规定,东海总队以国家海洋局的名义

对当事人作出
“
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 ,恢复海域原状 ,并处

罚款人民币 16.”775万元
”

的行政处罚。

9月 14日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发出 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,

当事人未提出听证要求。10月 13日 东海总队以国家海洋局的名义

向当事人发出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当事人未提出复议要求,但提

出分期缴纳罚款申请。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经研究决定不予批准 ,

当事人随后在法定期限内如数缴纳了罚款。

【分析意见】

本案的评析问题 :一是违法用海期间的认定 ;二是分期缴纳罚

款的情节。

-、 认定违法用海期间——从证据角度看客观事实、陈述事实

和法律事实的区别

依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四十二条,处罚机关应对
“
非法

占用海域期间内
”

的用海行为进行处罚,这就要求执法机构通过

认定非法占用海域的起止时间来认定非法占用海域期间。占用海域

的起始时间,从概念上讲 ,是用海者将其用海区域圈起来并排他性

用海的时刻。但在实际用海中,情况复杂多样。目前,海监机构一

般将用海项 目开工时间定为违法用海起始时间,处罚机关发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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亻萧饣俘丨|∶违法行为通知书》时间定为违法用海终止时间,以此计

橐 }丨 防丨丨f川海域期间。

本案巾,东海总队根据 《调查询问笔录》和当事人提供的开

i争 竿证据材料,认定当事人违法占用海域的起始时间为该用海项

H的 丿

`Γ

时间,即 ⒛05年 1I月 3O日 。但在案件查处过程中,当

串人f唧 就用海起始时间向东海总队提出过申辩意见。据其解释,该

川淅丿丿(目 由于受资金短缺的影响,迟至⒛06年 4月 才正式开工 ,

.兮

:lJ/lx丿 |∶ 工时间比原计划推迟近五个月,希望东海总队能够酌情重新

i人 9ifj⊥ 法用海期间。

判定一个违法用海起始时间,涉及客观事实、陈述事实和法律

(1)客观事实。指在意识之外 ,不依赖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客

tW,仃在的事物真实面貌。即本案中当事人以任何形式排他性使用该

沟域的开始时间。

(2)陈述事实。指当事人主张的事实。即本案中当事人主张

的 丨l程开工时间⒛06年 4月 。

(3)法律事实。指法律规定的、认可的、能够引起法律关系

丨氵、隹、变更和消灭的现象。行政处罚应
“
以事实为根据 ,以法律

为准绳
”
。案件的调查取证就是一个努力还原案件真实的过程。但

丨||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要复原真实的客观事实极其困难。为了解

汰这个问题 ,由法律拟制出另外一种事实 ,称为法律事实。它就是

咂过合法有效证据加以证明而为法律所认可的事实。其最重要的一

个特征就是以合法有效证据作支撑。

本案中,当事人提出了实际开工时间为 ⒛06年 4川 的陬jr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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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,但未提供相应证据,故不能转化为法律事实。至于作为案件客

观事实的当事人第一次排他用海时间,也找不到相应证据进行证

明。而根据 《调查询问笔录》以及提取的开工令等证据材料 ,却
都能证明该用海项目的开工时间⒛05年 I1月 30日 ,这个时间是

能够找到证据证明的最贴近客观事实的事实。因此 ,执法部门将其

认定为法律事实,作为处罚的事实依据。

二、不予批准分期缴纳罚款申请的原因

本案ˇI扛 人

"在
处罚决定执行期限内提出分期缴纳罚款申请 ,

处罚机关经佃F究 ,决定不予批准。这是行政机关在充分考虑当事人

的实际情况 F作出的。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 , 
“
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 ,需

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,经当事人提出申请和行政机关批准 ,

可以暂缓或者分期交纳
”
。这是国家在制订法律时,针对部分案件

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或者部分行政处罚金额较大,当事人无能力一

次性履行的情况所规定的处理办法。按照法律的规定 ,一般说来 ,

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有三个方面的适用要求。

(1)受处罚的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 ,没有能力如期或者如数

缴纳罚款。对此 ,当事人需要向行政机关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进行

详细的说明 ;

(2)申请须由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向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

提出。申请中,当事人应阐述不能按期缴纳罚款的原因和理由,并
提出申请延期的期限或者需分几次缴纳罚款等内容 ;

(3)行政机关在收到当事人的申请后 ,应当进行严格审查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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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冉丨卩【"i|JⅡ 人

"前
的财产状况 ,从而确定其是否有履行罚款的能力。

″|"1丨 JI丨攵机天经过审查 ,认为当事人的申请理由成立的,则依法批

}∫|H分 }‖丨J戈者延期缴纳;如当事人申请的理由不成立的,则不予以

Ⅱh∫ {

巾t本 案而言,处罚金额为 16万多元 ,罚款绝对数额不是很大。

H"i屮 人在向东海`总
队提出分期缴纳罚款申请时,未提供必要的证

||||{{|:|}l1明 !t财产状况,不符合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条件 ,处

∵|||丿
|Ⅱ 芡刈当事人申请的理由不予认可。因此作出不予批准分期缴纳

;{|饮 的决定。

【圬家点评 】

本案查明的事实是当事人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杈证书的情况 F,

|F∫ |′ |lli用海域 ,实施填海。经测定 ,违法占川海域的面积为 196.7

i,应当依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丨丨内:本案中
“
非法占用海域期间

”
的确定是一个难点。

处罚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必须达到证据确凿 ,才能达到行政执法

∫勹H的。从证据形式上看 ,证据包括 :书证、物证、视听资料、证

`丨

||∶ 言、当事人的陈述、鉴定结论、勘验笔录、现场笔录等。本案

{|付人的违法事实清楚 ,难点在于如何确定相对人的违法开始时

i||Ⅱ 与之相关联的证据有 :“ 开I令
`“

当事人的陈述
”

和
“
调查

i∫ 刂闷笔录
”
,三者之间存在矛盾。 “

开工令
”

和
“
调查询问笔录

”

丨丨i丨 丿丨了违法开始时间是⒛05年 11月 30日 ;“ 当事人的陈述
”

表明

9∶ 肋i开工时间为⒛06年 4月 。这时需要其他的证据来证明,单靠

|||沦分析欠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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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认为Ⅱ本案根据 《调查询问笔录》以∷及提取的并工令等
证据材料,确定该用海项目的开工∷时间⒛Os∷ 年}!1∵月如 日值得商
榷。 |   ∷

∵   ∵∷    ∶   Ι∷Ⅱ  ∶
(1)违法开始时间与用海项目卉ェ时间应作∷区分说明;

(a)仅
竿

“
开工令

”
和 I调查询问笔录

”
确定开工时间 (违

法时问)证据不充分;      ∶            ∷

∶ ∶(3》 本案需要其他的证据证明违法的开始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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